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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 本次会议2015年度董事会报告、2015年度监事会报告两项议案被否决；

2、 本次会议无增加、变更提案的情况；

3、 本次会议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情况。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1. 召集人：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七届董事会

2. 表决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表决相结合。本次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

票系统向A股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3.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盐田区大梅沙环梅路33号万科中心

4.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6年6月27日（星期一）下午14:30起

5. 现场会议主持人：王石主席

6. A股股东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6年6月27日上午

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开始时间为2016年6月26日下

午15:00，投票结束时间为2016年6月27日下午15:00

7.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分类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网络投票情况 总体出席情况

人数 代表股份数

占该类别

有表决权

总股份数

比例

(%)

人数 代表股份数

占该类别

有表决权

总股份数

比例

(%)

人数 代表股份数

占该类别

有表决权

总股份数

比例

(%)

A

股

98 2,137,755,003 21.98 349 3,558,794,115 36.6 447 5,696,549,118 58.58

H

股

1 696,225,616 52.95 - - 0 1 696,225,616 52.95

总体

99 2,833,980,619 25.67 349 3,558,794,115 32.24 448 6,392,774,734 57.91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公司聘请的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列席了会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2015年度股东大会表决情况

类别 议案名称

表决意见

分类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

股数 比例

(%)

股数 比例

(%)

普通

决议

2015

年度董事会报告

A

股

1,331,278,272 23.3699 4,365,001,849 76.6254 268,997 0.0047

H

股

695,778,316 99.9358 66,400 0.0095 380,900 0.0547

总体

2,027,056,588 31.7086 4,365,068,249 68.2813 649,897 0.0102

普通

决议

2015

年度监事会报告

A

股

1,331,243,872 23.3693 4,364,814,249 76.6221 490,997 0.0086

H

股

695,778,316 99.9358 66,400 0.0095 380,900 0.0547

总体

2,027,022,188 31.7080 4,364,880,649 68.2783 871,897 0.0136

普通

决议

2015

年度报告及经审计

财务报告

A

股

3,014,069,319 52.9104 2,681,954,202 47.0803 525,597 0.0092

H

股

695,778,316 99.9358 66,400 0.0095 380,900 0.0547

总体

3,709,847,635 58.0319 2,682,020,602 41.9539 906,497 0.0142

普通

决议

2015

年度利润分配及分

红派息方案

A

股

5,690,999,529 99.9026 5,182,052 0.0910 367,537 0.0065

H

股

695,847,416 99.9457 0 0.0000 378,200 0.0543

总体

6,386,846,945 99.9073 5,182,052 0.0811 745,737 0.0117

普通

决议

关于

2016

年度续聘会计

师事务所的议案

A

股

5,688,747,952 99.8631 7,240,669 0.1271 560,497 0.0098

H

股

678,554,747 97.4619 17,289,969 2.4834 380,900 0.0547

总体

6,367,302,699 99.6015 24,530,638 0.3837 941,397 0.0147

2、2015年度股东大会涉及持股5%以下股东（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议案的表决情况

议案类型 议案名称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

股数 比例

(%)

股数 比例

(%)

普通

决议

2015

年度董事会报告

1,344,472,774 99.8830 925,078 0.0687 649,897 0.0483

普通

决议

2015

年度监事会报告

1,344,438,374 99.8804 737,478 0.0548 871,897 0.0648

普通

决议

2015

年度报告及经审计

财务报告

1,344,504,574 99.8854 636,678 0.0473 906,497 0.0673

普通

决议

2015

年度利润分配及分

红派息方案

1,340,119,960 99.5596 5,182,052 0.3850 745,737 0.0554

普通

决议

关于

2016

年度续聘会计

师事务所的议案

1,320,575,714 98.1076 24,530,638 1.8224 941,397 0.0699

3、 参加会议的前十大股东对各议案的表决情况

股东名称 持股数

表决意见

2015

年 度

董事会报

告

2015

年度

监事会报

告

2015

年度报

告及经审计

财务报告

2015

年度利

润分配及分

红派息方案

关于

2016

年

度续聘请会

计师事务所

的议案

华润股份有限公司

1,682,759,247

反对 反对 同意 同意 同意

深圳市钜盛华股份有限公司

888,713,162

反对 反对 反对 同意 同意

前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海利年

年

349,776,441

反对 反对 反对 同意 同意

安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产

品

258,167,403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安邦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保守型

投资组合

243,677,851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西部利得基金

－

建设银行

－

西部利得

金裕

1

号资产管理计划

225,494,379

反对 反对 反对 同意 同意

前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聚富产

品

218,081,383

反对 反对 反对 同意 同意

前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自有资

金

168,007,821

反对 反对 反对 同意 同意

南方资本

－

广发银行

－

广钜

1

号资产管

理计划

163,481,676

反对 反对 反对 同意 同意

西部利得基金

－

建设银行

－

西部利得

宝禄

1

号资产管理计划

156,350,691

反对 反对 反对 同意 同意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彭文文、王翠萍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有效，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六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0852� � � �证券简称：石化机械 公告编号：2016-027

中石化石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中石化石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16年6月7日召开的2015年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15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460,121,300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

每10股转增3股。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460,121,300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598,157,690股。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16年7月4日，除权除息日为：2016年7月5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16年7月4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1、本次所送（转）股于2016年7月5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在送（转）股过程中产生的不足1�股的部

分，按小数点后尾数由大到小排序依次向股东派发1�股（若尾数相同时则在尾数相同者中由系统随机排序

派发），直至实际送（转）股总数与本次送（转）股总数一致。

五、本次所送（转）的无限售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2016年7月5日。

六、股份变动情况表

本次变动前 本次转增

@

股本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

） 数量（股） 数量（股） 比例（

%

）

一、限售流通股

0 0 0 0 0

二、无限售流通股

460,121,300 100 138,036,390 598,157,690 100

三、总股本

460,121,300 100 138,036,390 598,157,690 100

七、本次实施送（转）股后，按新股本598,157,690股摊薄计算，2015年年度，每股净收益为0.0098元。

八、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湖北省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光谷大道77号金融港A2座12层

咨询联系人：赵进斌

咨询电话：027-52306809

传真电话：027-52306868

特此公告

中石化石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6月28日

证券代码：000156� � � �证券简称：华数传媒 公告编号：2016-025

华数传媒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华数传媒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原名湖南嘉瑞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数传媒” 、“嘉瑞

新材” 、“本公司”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限售流通股份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446,755,902股，占本公司总股本

的31.17%。

2、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日期为2016年6月30日。

一、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取得的基本情况

2012年8月2日，嘉瑞新材取得了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湖南嘉瑞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及向华数数字电视传媒集团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2]1014号），核

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及向华数数字电视传媒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数集团” ）、湖南千禧龙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千禧龙” ）、浙江省二轻集团公司（以下简称“二轻集团” ）、东方星空创业投资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东方星空” ）、浙江省发展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发展” ）发行978,090,000股股

份，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2.00元。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新增股份978,090,000股已于2012年8月29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托管手续，2012年10月19日在深圳交易所上市。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公司总股本

增加至1,097,025,730股。

二、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的股东承诺及履行情况

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人华数集团做出的承诺及履行情况如下：

序号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履行情况

1

业绩承诺及补偿

安排

根据中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书》（中

和评报字

[2010]

第

V2085

号）及《关于将华数传媒评估报告

中现金流口径调整为财务口径具体过程的说明》（以下简

称“《专项说明》”），华数传媒网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传

媒网络”）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所有的净利润分别为

15,776

万元、

22,855

万元、

27,468

万元、

30,858

万元。

华数集团承诺利润补偿期间传媒网络实现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所有的净利润累积数，不

低于《专项说明》所预测对应的传媒网络同期的累积预测

净利润数。如果传媒网络利润数未达到上述规定，则华数

集团须按照本承诺函的约定向嘉瑞新材进行补偿。华数集

团除按照其对传媒网络享有的权益比例对传媒网络实际

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所有的净

利润累积数与《专项说明》所预测对应的传媒网络同期累

积预测净利润数之间的差额承担补偿责任外，还将对千禧

龙、二轻集团、东方星空、浙江发展按照其对传媒网络享有

的权益比例对传媒网络实际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所有的净利润累积数与 《专项说明》所

预测对应的传媒网络同期累积预测净利润数之间的差额

承担补偿责任。（详细内容参见公司

2014

年

2

月

12

日披露的

《关于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方以及本公司承诺

履行情况的公告》，下同）

该承诺已履行完毕。

2012

年度至

2015

年度重组置入资产华数传媒

网络有限公司经审计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分别为

16,472.01

万元、

25,

670.9

万 元 、

31,278.81

万 元 、

45,

953.92

万元， 均超过承诺利润，华

数集团无违反该承诺的情况。

2

股份限售承诺

华数集团以资产认购的华数传媒新增股份在本次重大资

产重组承诺的利润补偿期限（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于

2012

年

实施完毕， 华数集团对嘉瑞新材的利润补偿期间为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届满前不得转让。若需要补

偿利润的，则在利润补偿实施完毕前不得转让。

该承诺已履行完毕。 本次重大资

产重组承诺的利润补偿期限已届

满，且无需补偿利润，华数集团无

违反该承诺的情况。

3

独立性承诺

保证上市公司在人员、资产、财务、机构、业务及其他方面

与华数集团及其关联企业保持独立。

该承诺持续有效， 仍在履行过程

中， 华数集团无违反该承诺的情

况。

4

同业竞争承诺 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该承诺持续有效， 仍在履行过程

中， 华数集团无违反该承诺的情

况。

5

同业竞争承诺

根据全省网络整合规划，若华数集团最终持有新昌华数数

字电视有限公司、嘉兴华数广电网络有限公司、金华华数

数字电视有限公司、湖州华数数字电视有限公司、丽水华

数数字电视有限公司的股权达到绝对控股的比例、并实际

控制上述关联企业，则在政策允许、其他股东同意的前提

下，华数集团会将所持有的上述关联企业全部股权以适当

的方式注入上市公司。

该承诺持续有效， 仍在履行过程

中， 华数集团无违反该承诺的情

况。

6

同业竞争承诺

在符合国家相关政策情况下，华数集团将在本次重大资产

重组获准并实施完毕后五年内将浙江华数广电网络股份

有限公司已完成整合并持有的资产和业务以适当的方式

置入上市公司，具体的交易方式视届时上市公司及置入资

产的具体情况确定。

该承诺持续有效， 仍在履行过程

中， 华数集团无违反该承诺的情

况。

7

关联交易承诺 关于规范并减少关联交易的承诺

该承诺持续有效， 仍在履行过程

中， 华数集团无违反该承诺的情

况。

8

同业竞争承诺

在符合国家政策的前提下，将中广有线信息网络有限公司

持有的浙江省范围内的有线电视资产和业务以适当的方

式置入上市公司，具体的交易方式视届时上市公司及置入

资产的具体情况确定。

该承诺持续有效， 仍在履行过程

中， 华数集团无违反该承诺的情

况。

9

同业竞争承诺

在符合国家政策的前提下，将所持有的宁波华数广电网络

有限公司有线电视网络资产及业务以适当的方式置入上

市公司，具体的交易方式视届时上市公司及置入资产的具

体情况确定。

该承诺持续有效， 仍在履行过程

中， 华数集团无违反该承诺的情

况。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解除限售流通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16年6月30日；

2、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华数集团取得股份数为595,674,536股， 本次解除限售流通股解除限售数量为446,

755,902股，占本公司无限售条件股份的比例81.69%，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31.17%；

3、本次解除限售流通股解除限售情况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 持股数（股）

本次解除

限售数量

本次可上市流通股数占总

股本比例

1

华数集团

599,812,467 446,755,902 31.17%

四、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解除限售前后的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型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

本次变动数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886,483,467 61.85% -446,755,902 439,727,565 30.68%

1

、国家持股

0 0.00% 0 0 0.00%

2

、国有法人持股

599,812,467 41.85% -446,755,902 153,056,565 10.68%

3

、境内一般法人持股

286,671,000 20.00% 0 286,671,000 20.00%

4

、境内自然人持股

0 0.00% 0 0 0.00%

5

、境外法人持股

0 0.00% 0 0 0.00%

6

、境外自然人持股

0 0.00% 0 0 0.00%

7

、基金、理财产品等

0 0.00% 0 0 0.00%

二、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546,868,435 38.15% 446,755,902 993,624,337 69.32%

1

、人民币普通股

546,868,435 38.15% 446,755,902 993,624,337 69.32%

2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0 0.00% 0 0 0.00%

3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0 0.00% 0 0 0.00%

4

、其他

0 0.00% 0 0 0.00%

三、股份总数

1,433,351,902 100.00% 0 1,433,351,902 100.00%

五、本次解除限售股东对上市公司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的说明

经核查，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对本公司的非经常性资金占用及本公司对该股东的违规

担保等损害公司利益行为的情况。

六、控股股东对解除限售股份的减持计划

本公司控股股东华数集团承诺：华数集团所持华数传媒股份解除限售后六个月以内，无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竞价交易系统出售已解除限售股份计划。 如果计划未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竞价交易系统出售所持华

数传媒解除限售流通股，并于第一笔减持起六个月内减持数量达到5%及以上的，将于第一次减持前两个交

易日内通过上市公司对外披露出售提示性公告，披露内容比照相关规定执行。

七、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认为：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公司法》、《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持有人严格履行了本次非公开发

行的相关承诺，相关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对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之限售股份解禁事项无异议。

八、备查文件

1、华数传媒重大资产重组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申请表；

2、股本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3、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华数传媒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专项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华数传媒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6月28日

证券代码：603066� � � �证券简称：音飞储存 公告编号：2016-042

南京音飞储存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第二次延期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延期后的召开时间：2016年8月30日

一、原股东大会有关情况

1.原股东大会的类型和届次

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2.原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16年6月30日

3.原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

股

603066

音飞储存

2016/5/26

二、股东大会延期原因

南京音飞储存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第七次董事会会议2016年5月9日审议通过了 《关于召开公司

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并于5月10日披露了《音飞储存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会

议将审议包括《关于公司2016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等在内的十项议案。

鉴于公司尚需对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公司2016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等议

案进行进一步的信息分析和方案论证，公司5月27日披露了《音飞储存关于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延期公告》。

目前公司仍在进行信息分析和方案论证，为维护广大股东利益，保证项目实施落地，本着审慎的原则，

故将原定于2016年6月30日召开的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再度延期至2016年8月30日召开，股权登记日

不变。

三、延期后股东大会的有关情况

1.延期后的现场会议的日期、时间

召开的日期时间：2016年8月30日14点30分

2.延期后的网络投票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的起止时间：自2016年8月30日

至2016年8月30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

时间段， 即9:15-9:25,9:30-11:30，13:00-15:00； 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

15-15:00。

3.延期召开的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不变，其他相关事项参照公司2016年5月10日刊登的公告（公告编

号:2016-022）。

四、其他事项

（一）登记时间：2016年8月26日和8月29日 上午9：00—11：30，下午2：00—5：00；

（二）登记地点：江苏省南京市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殷华街470号公司证券部办公室；

（三）登记办法：

1、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续；

2、法人股东凭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单位持股凭证、法人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原件办

理登记手续；

3、委托代理人凭本人身份证原件、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及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续；

4、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须在2016年8月29日下午5点前送达或传真

至公司），不接受电话登记。

传真号码：025-52726394

五、上网公告附件

南京音飞储存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6月28日

证券代码：603085� � � �证券简称：天成自控 公告编号：2016-037

浙江天成自控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3,750,000股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16年6月30日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5〕1195号文核准，浙江天成自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或“天成自控” ）向社会公众首次公开发行普通股（A股）股票25,000,000股。 2015年6月30日，公司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后，公司总股本为100,000,000股。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共涉及股东2名，分别为：王瑞琦、陈春友。上述股

东锁定期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现锁定期即将届满，该部分限售股共计3,750,000股，将于2016年

6月30日起上市流通。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完成后， 股份总数为100,000,000股， 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为75,000,000

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为25,000,000股。

本次限售股形成至今，公司未发生配股、公积金转增股本等事项，公司股本数量未发生变化。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在上市公告书和招股说明书中对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以及自愿锁定做

出的承诺如下：

公司股东王瑞琦、陈春友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本次

发行前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包括由该部分股份派生的股份如送红股、资本公积

金转增等）。

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上述股东均严格履行了相应的股份锁定承诺。

四、本次解除限售股股东对上市公司资金占用情况

本次解除限售股股东不存在占用公司资金情况。

五、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认为：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符合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部门规章、有关规则和股东承诺。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解禁申请符合相关规定，公司与本次限售

股份相关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保荐机构同意公司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六、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3,750,000股；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16年6月30日；

首发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

量

持有限售股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单位：

股）

剩余限售股数量（单

位：股）

1.

王瑞琦

2,250,000 2.25% 2,250,000 0

2.

陈春友

1,500,000 1.50% 1,500,000 0

合计

3,750,000 3.75% 3,750,000 0

七、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本次上市前 变动数 本次上市后

有限售条件的流

通股份

1

、其他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61,500,000 0 61,500,000

2

、自然人持有股份

13,500,000 -3,750,000 9,750,000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75,000,000 -3,750,000 71,250,000

无限售条件的流

通股份

A

股

25,000,000 +3,750,000 28,750,000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25,000,000 +3,750,000 28,750,000

股份总额

100,000,000 0 100,000,000

八、上网公告附件

《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关于浙江天成自控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项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天成自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6月28日

证券代码：603085� � � �证券简称：天成自控 公告编号：2016-038

浙江天成自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商标注册证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天成自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颁发的四

项商标注册证及一项马德里商标国际注册证明文件，具体情况如下：

一、证书编号：第16410096号

商标名称：

核定使用商品/服务项目（第12类）：婴儿车；折叠式婴儿车；轻便婴儿车；婴儿车盖篷；折叠式婴儿车

盖篷；婴儿车车篷；折叠式婴儿车车篷；运载工具座椅用安全带；儿童安全座椅（运载工具用）；运载工具座

椅套；运载工具用座椅；运载工具内装饰品；运载工具座椅用安全束带（截止）。

注册人：浙江天成自控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浙江省天台县西工业区

注册有效期限：自2016年5月07日至2026年5月06日

发证机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

二、证书编号：第16410097号

商标名称：

核定使用商品/服务项目（第12类）：婴儿车；折叠式婴儿车；轻便婴儿车；婴儿车盖篷；折叠式婴儿车

盖篷；婴儿车车篷；折叠式婴儿车车篷；运载工具座椅用安全带；儿童安全座椅（运载工具用）；运载工具座

椅套；运载工具用座椅；运载工具内装饰品；运载工具座椅用安全束带（截止）。

注册人：浙江天成自控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浙江省天台县西工业区

注册有效期限：自2016年5月07日至2026年5月06日

发证机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

三、证书编号：第16410098号

商标名称：

核定使用商品/服务项目（第12类）：婴儿车；折叠式婴儿车；轻便婴儿车；婴儿车盖篷；折叠式婴儿车

盖篷；婴儿车车篷；折叠式婴儿车车篷；运载工具座椅用安全带；儿童安全座椅（运载工具用）；运载工具座

椅套；运载工具用座椅；运载工具内装饰品；运载工具座椅用安全束带（截止）。

注册人：浙江天成自控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浙江省天台县西工业区

注册有效期限：自2016年5月07日至2026年5月06日

发证机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

四、证书编号：第16410099号

商标名称：

核定使用商品/服务项目（第12类）：婴儿车；折叠式婴儿车；轻便婴儿车；婴儿车盖篷；折叠式婴儿车

盖篷；婴儿车车篷；折叠式婴儿车车篷；运载工具座椅用安全带；儿童安全座椅（运载工具用）；运载工具座

椅套；运载工具用座椅；运载工具内装饰品；运载工具座椅用安全束带（截止）。

注册人：浙江天成自控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浙江省天台县西工业区

注册有效期限：自2016年5月07日至2026年5月06日

发证机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

五、注册号：1286205

商标名称：

该商标已申请马德里商标国际注册，注册号：1286205

注册人：浙江天成自控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浙江省天台县西工业区

商品类别：12

商品：婴儿车；折叠式婴儿车；轻便婴儿车；婴儿车盖篷；折叠式婴儿车盖篷；婴儿车车篷；折叠式婴儿

车车篷；运载工具座椅用安全带；儿童安全座椅（运载工具用）；运载工具座椅套；运载工具用座椅；运载工

具内装饰品；运载工具座椅用安全束带。

中国基础注册号：第16410096号

指定缔约方：欧盟、以色列、日本、墨西哥、韩国、新加坡、土耳其、美国、伊朗、俄罗斯联邦、西班牙。

有效期：2015年11月26日至2025年11月26日

申请日：2015年11月26日

自申请文件提交各国之日起，协定国的审查时间为一年，议定书成员国的审查时间为一年半。截至目

前，公司尚未有收到成员国驳回申请。

以上商标的取得，有利于保护公司自主知识产权，加强了对注册商标的保护，避免和防止商标侵权事

件发生，有利于公司品牌推广，提升自主品牌的市场竞争力。

特此公告。

浙江天成自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6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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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汽轿车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2、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3、本次股东大会第六项《预计2016年日常关联交易金额的议案》和第十二项《关于中国第一汽车股份

有限公司变更承诺事项履行期限的议案》未获得审议通过。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6年06月27日（星期五）下午14：30分

网络投票时间为：2016年06月26日-2016年06月27日，其中：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

2016年06月27日上午9：30-11：30和下午13：00-15：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

2016年06月26日下午15：00至2016年06月27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表决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公司董事、总经理安铁成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7、出席的总体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4,085人，代表

有表决权股份1,109,427,221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1676%。其中：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26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894,567,137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54.9657%；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4,059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214,860,084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3.2018%。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4,084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246,443,532股，占上

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1425%。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5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31,583,448股，占

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406%；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4,059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214,860,084股，占上

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2018％。

8、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律师等相关人员出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其中：议案（九）、（十）和（十一）

须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一）审议《201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1、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885,096,95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79.7796％；反对175,085,743�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15.7816％；弃权票49,244,5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168,944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4.4387%。

其中，持有公司股份5%以下的中小股东同意22,113,269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股份5%以下中小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730%；反对175,085,743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股份5%以下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71.0450%；弃权49,244,5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168,944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股

份5%以下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9821%。

2、表决结果：通过该提案。

（二）审议《2015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1、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885,076,75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79.7778％；反对174,307,266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15.7115％；弃权票50,043,20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981,028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4.5107%。

其中，持有公司股份5%以下的中小股东同意22,093,062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股份5%以下中小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648%；反对174,307,266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股份5%以下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70.7291%；弃权50,043,20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981,028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股

份5%以下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3062%。

2、表决结果：通过该提案。

（三）审议《2015年度财务决算》；

1、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885,230,32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79.7917％；反对172,842,279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15.5794％；弃权票51,354,61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310,337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4.6289%。

其中，持有公司股份5%以下的中小股东同意22,246,64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股份5%以下中小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271%；反对172,842,279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股份5%以下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70.1346%；弃权 51,354,61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310,337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股份5%以下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8383%。

2、表决结果：通过该提案。

（四）审议《201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1、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885,372,06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79.8044％；反对172,522,721�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15.5506％；弃权票51,532,43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430,658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4.6450%。

其中，持有公司股份5%以下的中小股东同意22,388,377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股份5%以下中小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846%；反对172,522,721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股份5%以下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70.0050%；弃权 51,532,43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430,658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股份5%以下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9104%。

2、表决结果：通过该提案。

（五）审议《201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1、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888,730,35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80.1071％；反对170,912,441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15.4055％；弃权票49,784,42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511,649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4.4874%。

其中，持有公司股份5%以下的中小股东同意25,746,663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股份5%以下中小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4473%；反对170,912,441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股份5%以下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69.3516%；弃权49,784,42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511,649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股

份5%以下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2012%。

2、表决结果：通过该提案。

（六）审议《预计2016年日常关联交易金额的议案》；

由于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 公司控股股东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关联方回避在股东大会对本

议案的表决（持有本公司表决权股份总数862,983,689股），本议案的有效表决票数为246,443,532股。

1、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20,184,477股，占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8.1903％；反对175,874,630股，占出席会

议的非关联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71.3651％；弃权票50,384,42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309,049股），

占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20.4446%。

其中，持有公司股份5%以下的中小股东同意20,184,477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股份5%以下中小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1903%；反对175,874,63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股份5%以下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71.3651%；弃权 50,384,42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309,049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股份5%以下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4446%。

2、表决结果：未通过该提案。

（七）审议《关于续聘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1、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885,185,86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79.7876％；反对173,547,17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15.6430％；弃权票50,694,18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711,449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4.5694%。

其中，持有公司股份5%以下的中小股东同意22,202,177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股份5%以下中小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090%；反对173,547,17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股份5%以下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70.4207%；弃权50,694,18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711,449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股

份5%以下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5703%。

2、表决结果：通过该提案。

（八）审议《关于续聘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1、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886,198,45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79.8789％；反对172,331,544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15.5334％；弃权票50,897,22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968,485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4.5877%。

其中，持有公司股份5%以下的中小股东同意23,214,767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股份5%以下中小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199%；反对172,331,544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股份5%以下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69.9274%；弃权50,897,22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968,485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股

份5%以下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6527%。

2、表决结果：通过该提案。

（九）审议《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1、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995,725,06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89.7513％；反对60,706,234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5.4719％；弃权票52,995,92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1,928,4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4.7769%。

其中，持有公司股份5%以下的中小股东同意132,741,372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股份5%以下中小股东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3.8628%；反对60,706,234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股份5%以下中小股东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24.6329%；弃权52,995,92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1,928,40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股份5%以下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5043%。

2、表决结果：该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十）审议《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1、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1,003,102,63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90.4163％；反对61,053,682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5.5032％；弃权票45,270,90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1,957,031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4.0806%。

其中，持有公司股份5%以下的中小股东同意140,118,943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股份5%以下中小股东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6.8564%；反对61,053,682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股份5%以下中小股东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24.7739%；弃权45,270,90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1,957,031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股份5%以下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3697%。

2、表决结果：该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十一）审议《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1、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1,001,560,16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90.2772％；反对62,708,796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5.6524％；弃权票45,158,26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1,853,986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4.0704%。

其中，持有公司股份5%以下的中小股东同意138,576,474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股份5%以下中小股东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6.2305%；反对62,708,796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股份5%以下中小股东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25.4455%；弃权45,158,26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1,853,986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股份5%以下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3240%。

2、表决结果：该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十二）审议《关于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变更承诺事项履行期限的议案》。

公司控股股东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承诺方回避在股东大会对本议案的表决（持有本公司表

决权股份总数862,983,689股），本议案的有效表决票数为246,443,532股。

1、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2,882,05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1.1695％；反对239,681,29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97.2561％；弃权票3,880,1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74,78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1.5745%。

其中，持有公司股份5%以下的中小股东同意2,882,055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股份5%以下中小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695%；反对239,681,297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股份5%以下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7.2561%；弃权3,880,1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74,78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股份5%

以下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745%。

2、表决结果：未通过该提案。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听取了《201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该报告对2015年度公司独立董事出席董事会情况

及投票情况、发表独立意见及保护社会公众股东合法权益等履行职责情况进行报告。公司独立董事2015年度

述职报告全文已于2016年04月01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张凯律师、安逸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该法律意见书认为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

会召集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其他人员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

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一汽轿车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一汽轿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六年六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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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六三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签订合作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二六三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广州二六三移动通信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广州二六三"）于近日与北京乐语通信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乐语"）签署了《合作协议》（以下简称

"协议"）。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协议对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北京乐语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费东平

住所：北京朝阳区西大望路甲12号国家广告产业园AB栋2层

二、合作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广州二六三移动通信有限公司

乙方：北京乐语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一）合作内容

甲乙双方均同意甲方授权乙方作为其分销代理商，共同推广甲方之漫游相关产品。

（二）合作模式

1、漫游卡购置；

2、漫游套餐包定购；

3、价格政策；

（三）支付形式

漫游卡：批次结算，甲方应于发货之日同步提供合规增值税专用发票，乙方应自收到甲方发票之日起

十个工作日内向甲方支付相应款项。

漫游套餐包：按月结算，甲方应于每月10日前向乙方提供上月明细，乙方应于5个工作日内完成对账。

对账完成后，甲方向乙方开具合规增值税专用发票，乙方应自收到甲方发票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向甲方支

付相应款项。

（四）违约责任

双方均应完全依照合同的约定履行其应履行之义务，任何一方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则视为违规。

除合同另有约定外，违约方除应向守约方支付合同总金额20%的违约金外，仍需对守约方因此造成的一切

直接损失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五）有效期及终止条款

本合同有效期自2016年5月31日起至2017年5月30日止。如需终止本合同，甲乙双方均需提前六十天以

书面通知方式送达对方。

三、协议对本公司的影响

本次广州二六三与乐语的合作，有利于充分发掘双方在各自领域的资源优势，实现优势互补，合作共

赢，提高公司品牌形象，体现了公司移动通信业务与通讯零售连锁企业的紧密合作，将提升公司移动通信

覆盖水平。对公司未来业务发展和业绩将产生积极影响。

四、风险提示

1、对于此次合作，公司移动通信服务的收入取决于分销商的市场占有率和用户使用情况，因此就此次

合作公司移动通信服务的收入情况尚存在不确定性。

2、敬请投资者注意风险，理性投资。

五、备查文件

广州二六三与乐语的《合作协议》

特此公告。

二六三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6月27日


